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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就 107 課綱審議委員改聘及課綱審議期程之說明 

(文/ 高中及高職教育組蔡孟愷提供) 

有關媒體報導「課審委員組成違法，教部急改聘」，教育部回應如下：  

一、 教育部針對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(以下簡稱課審會)委員組成合法性疑義，

以最嚴格、更審慎之標準認定「擬訂課程綱要草案之成員」 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」(以下簡稱本辦法)第 12 條第 3 項規

定之「擬訂課程綱要草案之成員」身分者，教育部原認定為研修本次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

各領域(學科、專業群科)課程綱要(以下簡稱領綱)草案研修小組、跨領域課程綱要研修小組

(包括：統整工作圈、素養工作圈、議題工作圈)成員；後經分組審議會委員建議再予釐清，

教育部立即召開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委員組成適法性疑義諮詢會議」決議，採

最嚴格、更審慎之認定方式，擴大界定範圍如下：  

（一） 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發會第 2 屆委員及第 1 屆中有實質參與領綱草案研議之委

員。  

（二） 曾經擔任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發會第 2 屆委員及第 1 屆中有實質參與領綱草案

研議之委員，或曾經擔任研修本次領綱草案各研修小組委員，但已因故辭職者。 

教育部為確保分組審議會之組成合法無虞，符合本辦法第 12 條第 3 項有關「擬訂課

程綱要草案之成員」不得超過五分之一之規定，故以最嚴格之標準認定，並進行改聘。 

二、 教育部堅持程序正義之必要性，用最積極、迅速之行政程序立即完成各教育階

段分組審議會改聘作業  

教育部用最積極、迅速之行政程序面對處理，完成課審會各教育階段分組審議會之改

聘，並將完整委員名單公告於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課程審議會資訊公開平臺」，俾後續課

審會之運作得更為順暢。課審會之審議作業，教育部尊重且肯定各分組審議會委員對領綱

草案內容充分交換意見及專業審查，同時在審議歷程中，委員皆犧牲假日進行審查作業，

教育部在此表示感謝之意。 

三、 教育部尊重各分組審議會及審議大會實質審議進程，同時積極啟動 107 課綱實

施相關配套措施與協作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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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尊重各分組審議會及審議大會實質審議進程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

（以下簡稱 107 課綱）仍以 107 學年度實施為原則，為此教育部自 105 年 8 月 1 日起將「教

育部中小學師資課程教學與評量協作中心」實體化，積極落實新課綱實施與推動準備。目

前透過協作中心針對素養導向教學與評量、新舊課綱銜接、教科書開發與審查、課綱實施

相關法規修訂、設備需求、落實選修配套與經費評估、前導學校推行與教師專業支持、師

資評估、認證與增能、課綱宣導、大學/技專院校考招設計與新課綱理念對接等政策與配套，

協助進行盤整、跨系統整合及協作工作。又 107 課綱係在現行課綱基礎持續精進與深化，

而非截然不同之兩套課綱，因此教育部亦透過現有相關機制與計畫，例如：國中小之精進

教學計畫、高中職優質化計畫及新增之前導學校等計畫，鼓勵學校在現行課綱之基礎與條

件上，結合各種政策資源與支持系統，協助學校及教師持續精進各項課程與教學，以銜接

107 課綱之理念、精神與架構。 

四、各教育階段前導學校積極展開各項試行、發展與準備工作，逐漸展現多元教學樣

貌，學生學習環境已朝 107 課綱之精神與理念改變中 

各領綱草案雖尚在審議階段，但總綱已於 103 年 11 月發布，國家教育研究院於 104 年

起已選定各教育階段研究合作學校，進行 107 課綱在學校實施轉化之研究；教育部自 106

年度起，並擇定 148 所國中小及高級中等學校擔任試行運作新課綱之前導學校。前開學校

依據 107 課綱之精神與架構，積極展開各項試行、發展與準備，例如：學校課程地圖之規

劃，並依學生特質與社區特色，發展校訂課程；教師團隊透過專業對話，規劃開設適性多

元選修課程；學校成立核心小組，針對課程實施配套與師資調配進行準備與評估。前導學

校並將這些試行及發展經驗分享其他學校參考，讓更多學校逐漸具備落實 107課綱的條件。

另外，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國民中小學國教輔導團及高中職現有 23 個學科中心、15 個群

科中心，與高中職優質化團隊，積極規劃教師 107 課綱研習，建構完整合作協力、專業互

助之課程推動系統，校園現場為實踐課綱，逐漸展現多元教學樣貌，學生學習環境已朝 107

課綱之精神與理念而有所改變。 


